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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的“礼”化:一种社区秩序
再生产机制

———关中地区丧葬仪式的田野考察

李 永 萍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430074)

摘 要:关中农村的厚葬传统提供了反思汉人丧葬仪式研究的新视角。丧葬仪式本质上是“礼”的社会

性实践,凸显了汉人丧葬仪式的伦理之维。仪式“礼”化的基础在于农民生命价值的实现方式,即以无限的伦

理生命超越有限的自然生命。这种超越在丧葬仪式的区隔化空间中最终实现,并通过死者与丧主、门子、村庄

和娘舅等之间的伦理关系而得以表达和确认。在“礼”的表达与实践过程中,死者的伦理生命得以实现,家庭

和社区秩序实现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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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一)仪式的文化命题

丧葬仪式是人类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传统话题。在人类学视野下,丧葬仪式是围绕死亡而展

开的一套过渡仪式,弥合了生与死之间的断裂。作为个体生命中的重要仪式,丧葬仪式引起了人类

学学者的持久关注[1]。在仪式功能方面,丧葬仪式具有社会整合与社会教化功能[2];在仪式结构方

面,丧葬仪式呈现为“结构—反结构—结构”的辩证过程[3]。由此可见,仪式塑造了文化秩序和社会

秩序。然而,仪式本身也由文化秩序塑造[4]。因此,深入仪式内在的文化逻辑,有助于进一步理解

仪式的秩序机制。
一般而言,仪式可以视为一种文化展演,因而不存在没有文化脚本的仪式动作。但是,在人类

学的理论传统中,仪式与文化之间的勾连主要通过象征的方式实现,仪式因而是文化信仰和文化观

念的一种外显性表达。对仪式行为的深描和解码是通达其文化内涵并揭示其“隐秘的文本”[5]的必

要步骤。可见,人类学的基本目标是试图透过仪式的符号、隐喻和动作等“能指”来揭示出地方社会

中的深层文化结构[6]。但是,这种仪式观忽视了仪式本身的伦理色彩和信仰内涵。在这套仪式观

念的影响下,中国丧葬仪式被形式化为一套标准的动作结构[7]。
事实上,仪式的文化逻辑不仅在于仪式背后的象征意蕴,而且也在于仪式实践本身的伦理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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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相对于前者的表达性和表演性,后者具有更强的生产性和规范性。仪式是人的主体性实践,仪
式中不同主体的关系及其编织的意义网络是仪式的文化秩序之基础。如果简单地套用西方人类学

的仪式概念①来把握中国的礼仪实践自然是削足适履[8],这会导致对汉人丧葬仪式内在性质的误

读和混淆,忽视汉人丧葬仪式作为一种礼仪实践的本土内涵。
(二)“礼”与丧葬仪式

汉人的丧葬仪式深深地扎根于儒家文化,其核心精神体现为丧服制度。丧服制度体现了丧葬

仪式之“礼”的规定性。丧服最早出现于西周时期。但是,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社会上所流行

的丧服的各种形式才逐渐地复杂和完善,并形成了典型的丧服制度[9]。丧服制度出现之前,不存在

丧葬仪式,主要是“心丧”②。在此情况下,因去世而引发的情感能量既不能得到较好的宣泄,更不

能转化为社会关系的修复和建设力量。丧服制度奠定了“情之礼化”的基础。有学者通过对丧服制

度的文本分析,揭示了儒家丧祭理论的内在超越性色彩[10-11]。儒家思想传统中的丧葬仪式体现了

以“礼”为核心的伦理内涵,但未能具体讨论“礼”何以从“小传统”的农民丧葬仪式中生成和实现。
因此,本文试图基于人类学的田野经验理解汉人丧葬仪式的伦理内涵。关中农村素有厚葬的传统,
笔者于2014年在关中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田野调研,关中农村丧葬仪式呈现出浓厚的礼仪色彩促

使笔者从“礼”的视角思考当地的丧葬仪式。
在本文中,笔者对“礼”的界定基于社会学的视角,并放置在以村庄为单位的熟人社会场景中。

笔者在本文中试图建立一个理解汉人丧葬仪式的框架———仪式的“礼”化,在此基础上揭示汉人丧

葬仪式之于家庭与社会秩序再生产的内在机制。礼以人情为内核,但又对其进行疏导和节制。礼

的实践是一种富有规范性和伦理性的关系实践,这种关系按照特定的规矩运作,体现出日常人情与

日用人伦的色彩。礼的社会性实践赋予汉人丧葬仪式以本土内涵:丧葬仪式主要不是人对物或者

符号的运作和操弄,而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实践、表达和确认。“礼”的伦理规范并不外在于仪式,
而是内在于仪式的实践过程。当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包括生者之间,也包括生者与死者之间的

关系。在丧葬仪式上,生者之间的关系围绕死者得以聚焦,并通过死者与生者间的关系使得生者之

间的关系得以确认和表达。

二、关中丧葬仪式过程概述

关中农村的厚葬传统主要表现为仪式的隆重,不仅持续时间长,从一周到半个月不等,而且仪

式过程繁琐且讲究。以下对这一地区丧葬仪式的基本过程进行介绍。
第一,为亡者沐浴、更衣。在关中地区,为避免死者死于床上,在其奄奄一息之时,家人就要将

其抬到特制的木床上。床的摆放有要求,不能正南正北,亦不能正东正西。将老人抬到床上时,老
人的脚要朝着家里正门的方向,或东南、或西北。之后,在老人断气之前,要为其沐浴、换上寿衣,一
则是因为人死后身体僵硬不好穿衣;二则是说人死了再穿,就意味着光着身子就走了,到了阴间还

是没有衣服穿。在老人断气之后,守在旁边的儿女会嚎啕大哭一阵,然后在大门上贴“麻纸”,村里

人就知道这家有人去世了。此外,家人要将死者去世的时间记录下来,以告诉阴阳先生。
第二,请阴阳先生。人死后第一件事是通知门子,关中人所讲的门子大致相当于一个“五服”的

家族范围。丧家去通知门子里的每一户,大家都必须过来,然后确定一个“管事”的人,当地人称之

①

②

在西方的人类学传统中,仪式被建构为一种惯例性的,可以辨识的公开行为,成为一种纯粹的形式化的东西。它实际上植根

于信仰与仪式二元对立的传统。也因此,仪式的意义只能通过信仰理解。仪式本身无所谓内涵。详情可参见彭牧《同异之间:礼与仪

式》,《民俗研究》,2014年第3期。对此,华琛则似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试图从形式主义的丧葬仪式动作中抽离出一种标准化结构,

并赋予其之于中国社会文化秩序的意义。详情可参见华琛《中国丧葬仪式的结构———基本形态、仪式次序和动作的首要性》,《历史人类

学学刊》,2003年第2期。

心丧,强调的是丧葬过程中的情感表达和情感体验,这不同于对仪式过程本身的依赖。



为总管。总管一般由门子里有一定威望的长者担任,由他负责安排丧葬期间所有的大小事务。总

管确定后,他首先要安排一个人去请阴阳先生。阴阳先生主要负责以下几件事情:一者,出“门牌”。
出门牌又叫出讣告,门牌一般由一块长方形的木板制成,上面会写上死者的生卒年月、安葬的时间,
以及五服内的子、侄、孙等,放在丧家的大门口,以供人观看和了解。二者,出“期单”。阴阳先生根

据死者去世的时间,确定下葬时间,以及头七、二七、三七、四七、五七、六七、七七的时间。三者,确
定“躲煞”的时间。当地人认为,人刚死的时候,灵魂还没有离开,因此会回到家里来,这对生者而言

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因而要“躲煞”。“躲煞”的时间一般是定在“头七”之后的第五天,当地人认为,
人的灵魂一般会在这天下午两点至五点回到家中,因此,这一段时间要把家中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

藏起来,包括人、家禽等。过了五点之后,一般由死者的儿子拿着铜棒在家里的墙壁上象征性地敲

一下,以确定死者的灵魂已经离开屋子,家人再回到家中。四者,“看斜(位)”,即确定安葬地点。一

般而言,丧家在之前已经确定了一个基本的安葬地点,但具体方位需要阴阳先生来确定。按当地习

俗,一般要“斜埋”,而不能“正埋”。
第三,报丧。报丧是门子里的事,阴阳先生确定好安葬时间后,总管就要派几个人分头去报丧。

报丧的人在进入别人村子时,不能戴孝,否则显得不吉利。报丧有一定的顺序,如果死者是男性,首
先要给舅家(死者母亲的娘家)、老舅家(父亲的舅家)报丧;如果死者是女性,首先要给娘家(死者的

娘家)报丧。此外,还要给死者女儿的婆家以及儿媳的娘家报丧。
第四,“过三天”(成殓)。死者死后第三天,报过丧的客人都要来死者家里悼念。客人进门时,

首先要“铭旌”,“旌”一般是由一块红布制成,有9尺长,78~80厘米宽,上面写着“沉痛悼念某某”
“某某永垂不朽”之类的话语。“过三天”时主要直系亲属都要参加。一是“成殓”,将死者的尸体挪

入事先准备好的棺木;二是相互商量怎样办这个葬礼、怎么待客,是大办还是小办。女婿、外甥等就

坐在一起商量“行(xing)情”的事,包括买斗子、花蜡、纸糊的童男童女、花圈以及其余的陪葬品。客

人商量好葬礼的事情之后,就各自回家,等到安葬前一天再过来。
第五,打墓与守墓。“过三天”之后,就开始打墓,打墓动土的时间由阴阳先生确定。打墓时,门

子里的男人必须参与,此外邻里也会自发前来帮忙。当地有一个传统,打墓的过程必须持续到安葬

的前一天,不能提前打完。打墓这几天,门子里的妇女也不闲着,她们在家招呼打墓人吃饭,以及接

待外来吊唁的客人。墓打完之后,还必须要有人守墓,一般是由死者的侄子守。守墓很重要,若是

期间出了什么差错,会被认为很不吉利,此时主家一般都会选择更换墓地。笔者调研的村庄在

2005年左右就曾发生过一例因为守墓期间出了问题而导致主家临时更换墓地的情况。村里人介

绍说,当时是因为死者的侄子在守墓时睡着了,结果有人在晚上偷偷扔了一头死猪在墓地里,这在

当地是相当不吉利的事情。据说,扔死猪者和死者家庭之间有过矛盾,因而伺机报复。死者的儿子

最后不敢再用那个墓地,只能临时请阴阳先生重新选择一块墓地。
第六,迎客。安葬的前一天下午,开始迎客。迎客有一定的顺序,若死者是女性,必须先迎娘

家;如果死者是男性,必须先迎“舅家”。其余亲戚即使来的再早,也要在村口等着。迎客的第一顺

序最重要,后面的顺序相对没那么重要。客人来时,一般会带上“饭”,这是亲属为死者准备的“冥
饭”,多是煎炸或蒸的面食。迎饭的时候,两人抬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所有的冥饭都会被依次从村

口迎进亡者家中。送饭的亲戚一般会给乐手适当的答谢钱,在乐手的伴奏下,亲友跟在桌子后面,
一直由村口走到亡者的灵前。冥饭被依次摆在亡者的灵前,之后亲戚会在死者灵前烧一些纸钱,向
死者告别。

第七,开追悼会。追悼会是在安葬的前一天晚上举行,有专门的主持人,当地人称为“礼仪先

生”。“礼仪先生”一般是附近请来的,现在的价格是一次300元左右。追悼会一般包括对亡者的祭

奠和乐队唱戏两个内容。
开追悼会时设有灵棚,灵堂摆在灵棚里,但棺木放在家里。追悼会的第一项是礼仪先生组织祭



拜,先是亲戚(客)悼念,之后是门子里的人悼念。祭拜一般是“三拜九叩”,每个人都重复着同样的

动作。亡者的儿子、女儿要读悼词,悼词一般是请别人写的,上面写有死者生卒年月、一生经历的事

情、一生的为人等。
追悼会中很重要一项仪式是“三献”,包括净面(洗脸)、献茶、献饭。以前是分三次进行,现在一

般是一次进行。由礼仪先生在前面引路,大儿子头上顶着饭、水等食物,拄着丧棍,由两个人在左右

搀扶,其余的子女和侄子(女)则跟在大儿子后面,在灵堂前多次转圈。“三献”是在死者的灵牌前完

成,献饭者对着死者的画像,假装做着给死者洗脸、喂饭和喂水的动作。献的饭是娘家或舅家带来

的煎炸或蒸熟的面食,如果是主人家自己准备的饭,倒不是一定不行,只是显得不隆重。以前对亡

者的祭拜一般会持续两三个小时,现在为了给乐队表演留出时间,就把祭拜时间压缩了。
关中人有在白事上唱戏的传统,尤其是老人去世,一定要请乐队,办得热热闹闹才行。在当地

人看来,老人去世虽然也是一件悲伤的事,但其中也有“喜”的成分,因此称之为“白喜事”。祭拜完

之后,客人们都会在一旁看乐队表演,有时其余村民也会来看,主人家并不排斥,并且来的人越多,
主人家越高兴。

第八,出殡。出殡的时间一般是在早上五点到七点之间,乐队的喇叭一响,抬棺者就要将棺材

抬到灵车上。以前没有灵车,则是将棺木一直抬到墓地。随着乐队的伴奏,送葬队伍开始缓缓向墓

地方向行进。乐队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其后紧跟着孝子、孝孙,之后是灵车,灵车后面是其余送葬的

客人。孝子头上要顶“灰盆”,灰盆又称孝盆,盆子里装的是前几天客人吊唁烧纸后留下的灰烬。走

到出村的最后一个十字路口,孝子要将头上的灰盆用力摔碎。顶灰盆很有讲究,顶盆的人,一定是

儿子,没有儿子,就没有人顶灰盆。大儿子在世,一定是大儿子顶盆;若是大儿子不在了,其余儿子

才有机会顶盆。灰盆摔碎后,在下一个十字路口,有一个祭奠活动,俗称“路祭”。此时队伍要全部

暂停下来,先由孝子在路口烧香,然后请戏子唱三折戏,一般是唱秦腔。之后队伍继续向墓地方向

走去。
第九,下葬。关中的墓一般是土炕墓,棺材下穴时,一定要摆正,对准墓穴的中线。当地人认

为,若是棺材的大头放偏了,对大儿子不好;若是小头放偏了,对小儿子不好。因而,待棺木放进墓

穴后,孝子一般都要亲自下去检查一番。之后,众人一起封墓口。墓口封好后,礼仪先生将所有的

客人排成一排,围着墓地转一圈,每个客人走到墓地正前方时,都要鞠一个躬,以向亡者做最后的告

别。最后,由挖掘机填土,之后孝子以及门子里的人用铁铲添土、烧花圈。上午九点左右,送葬的队

伍回到主人家吃早饭。饭后,乐队开始在家里唱戏;而孝子孝孙和客人还要去墓地里“哭山”,给亡

者烧点纸、添一点土。吃完中午饭后,客人和乐队相继离去,门子的人最后帮忙收拾。
第十,“过七”与周年。“过七”时一般是儿子、女儿、女婿、外甥一起,其余亲戚不用来。现在一

般都简化了,只过头七、五七、七七。头七时,男的吃舅家饭,女的吃娘家饭,即由死者的舅家或娘家

准备“饭”,和主人家一起端到坟地上为亡者献饭。
死者去世后,一般要过三个周年,即在死者去世后的第一年、第二年和第三年的忌日均要祭奠。

其中第三个周年是最重要的,关中传统中第三周年是立碑的时候,因而要和下葬时一样大办。按传

统规定,死者去世后,儿子和女儿要守孝三年。三年内,过春节时,门上不能贴红对联、不贴门神、不
能放炮。每年正月初二,给死者“过心灵”(俗称鬼过年),因而正月初二这一天一般没有人结婚。至

此,整个丧葬仪式才算圆满结束。
可见,丧葬仪式过程不仅是时间的展开,而且蕴含着特定的仪式结构和伦理意蕴,并且指向伦

理秩序的表达。在下文中,笔者将以关中农村丧葬仪式过程为基础,揭示仪式过程的村庄社会秩序

再生产逻辑。

三、仪式“礼”化的基础:生命观念与空间区隔

上文对关中地区的丧葬仪式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勾勒,可以发现,关中丧葬仪式有以下特征:首



先,关中葬礼具有较强的世俗色彩,并未表现出较为浓厚的巫术意味。其次,关中葬礼的仪式过程

体现出强烈的规则性,对礼仪规矩的遵循和张扬成为关中葬礼的一大景观。在有条不紊的仪式实

践中,生与死之间的断裂得以弥合,这是一个“情之礼化”的过程,而非一种神圣性的集体欢腾。
仪式“礼”化的基础有两个方面。首先,农民的生命观———对生命的伦理化建构影响了人们对

死亡的想象,从而消解了生与死的断裂,超越了对肉体死亡的恐惧。其次,从上述仪式过程的描述

可以发现,关中丧葬仪式形成了前台与后台的空间建构,从而使得前台之“礼”的表达具有肃穆而非

禁忌的色彩。
(一)生命观念:自然生命与伦理生命

如何化解个人死亡对于家庭和社区的延续所造成的震荡,是宗教要解决的问题。对死亡的认

知和想象因而具有一定的宗教性意义。在关中地区,农民对待死亡持一种很平静的心态。农民能

够心平气和地讨论关于死亡的话题,并且在有能力的情况下会提前为自己的去世做些准备工作。
很多老人到了六七十岁就开始为自己准备棺材,棺材一般都选用上好的松木制成,一副棺材的木料

费大概五六千元。此外,还要请专门的匠人将棺材雕刻地非常精美,老人说:“做棺材,就像建房一

样,要弄好。自己给自己建,更安心,自己随自己的心。”
当地农民对死亡的这种态度起源于农民的生命观念。当地农民重视的不仅是自然生命意义上

的活着,而且是生活,是生命在过日子的时间之流和特定的结构(家庭和村庄)中逐渐展开的过程。
这也是农民的伦理生命的展开过程。个体不仅可以由此实现人生任务的圆满,而且由此实现生命

价值。对于当地农民而言,死亡虽然意味着个体自然生命的结束,但并不会终结伦理生命。伦理生

命之维提供了农民以内在超越的方式实现生命价值的可能。个体在“过日子”的过程中完成“成德”
的历程,可获得伦理生命的丰裕而安然死去。中国人自古就有“白喜事”的说法,所谓白喜事,在中

国人的语境中,是指老年人活到一定的年龄后自然死亡,一般至少是70岁以上。“成德”的历程,在
农民的日常生活中表现为完成人生任务的过程,即帮助子代成家立业、为父代养老送终并最终获得

村庄社会承认的过程。这时的死亡在农民看来虽也是悲伤的事情,但其中也蕴含有“喜”的成分。
“喜”是从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来理解的:家庭并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是一个相对动态的概念,家
庭的延续与发展超越了个体的生命周期,个体自然生命的终结导致其伦理生命汇入家庭历史绵延

的链条,荫庇着当前以及未来的家庭成员。事实上,如果是一个中年人,在没有完成人生任务的情

况下便不幸去世,这就属于“凶死”,这当然是令人悲伤的,农民不仅是因为死者去世本身而悲伤,更
是从死者整个家庭发展的中断甚至“绝后”着眼而悲伤。

死亡是一个人生命中必经的过程之一。在当地人看来,死亡具有必然性,但个体也因死亡而走

向了一种超越性存在———由人变而为神,以至于“永垂不朽”。因此,死亡本身并不可怕,正如关中

农民所言:“你怕死难道就可以不死了? 总归是要死的,不害怕。”由此可见,当地人对死亡持坦然的

态度,围绕死亡展开的丧葬仪式并未展现出对于死亡的恐惧。
(二)空间区隔:仪式过程的前台与后台

人类学在丧葬仪式研究上达成的一个共识在于其“转化”的层面,即从一种本质状态到另一种

本质状态。在本文的语境中,这种转化表现为死者的自然生命向伦理生命最终转化的过程。转化

前后的两种状态分别植根于两种不同性质的场景,并通过仪式的空间建构而形成“前台”和“后
台”[12]的区隔。

相对于南方农村丧葬仪式中浓厚的巫术色彩①,关中丧葬仪式的过程呈现出的是一幅世俗而

① 在中国南方地区,例如江西赣南、广西富川、陆川等地区,丧葬仪式是围绕巫术性和神秘性较强的道场仪式展开的,葬礼具有

浓重的禁忌色彩,使得丧葬仪式的参与主要是亲属群体的事情,并且丧葬仪式中主家与客人之间的关联所可能导致的对客人的不吉利,

必须通过主事者给予客人的“利事”来化解。



又精致的社会场景。关中的丧葬仪式过程中虽然也存在着避凶的情况,例如报丧环节,但却处于丧

葬仪式的后台。在这个意义上,丧葬仪式可以分为前台与后台,前台属于公共性的场合,主要是死

者与仪式参与者互动的场合;而以家庭为单位的仪式则遁入后台,主要涉及对死者肉身的处理。前

台与后台分别对应死者的伦理存在与自然存在,同时也分别对应着两种不同的中介者①。自然生

命带来的恐惧以及由此可能存在各种趋吉避凶的行为主要在后台释放,例如,“躲煞”只是在与家人

有关的场合,但在更为公共性和社会性的层面上,整个过程都试图使人们相信各种行为之合乎“礼”
的妥当性。丧葬仪式中人与神秘力量和彼岸世界交流的有限过程被隔离在“后台”,于是“前台”成
为各种礼仪规则与实践的集中展演。值得注意的是,阴阳先生虽是人与神秘力量沟通的中介,但该

角色在关中丧葬仪式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有限,主要是确定亡者的安葬时间、地点以及躲煞时间。总

管和礼仪先生才是关中农村丧葬仪式中核心的主持者。其中,礼仪先生一般由专门的长者担任,他
们懂得丧葬仪式过程中的规矩和礼数,能把握祭奠过程的“度”和不同辈分的区别与要求。由他们

所引导的“礼”的实践构成整个仪式过程的灵魂。
总之,在整个丧葬仪式过程中,前台主导了仪式过程,人们优先考虑的是“礼”的社会性实践。

仪式不仅再现了传统的礼仪规矩,而且通过仪式使这些礼仪规矩得到进一步的张扬和展现。由此

可见,关中的葬礼仪式并非“阈限”状态下由等级化结构走向无结构的“交融”,而是一种伦理性结构

的强化。同时,自然生命终结所营造的恐惧色彩和禁忌意味在“礼”化的仪式实践中得以转化和升

华。仪式的前台与后台均以死者为中心而建构和展开。礼的社会性实践的戏剧化效果消弭了生与

死的界限,使得死者的自然生命向伦理生命的最终转化———由人成神———成为可能。

四、丧葬仪式中“礼”的表达与实践

礼的社会性实践赋予了关中丧葬仪式以浓厚的世俗色彩和美学意味,仪式过程之复杂和讲究,
不禁令人叹为观止②。丧葬仪式的道德空间建构以及仪式实践的道德密度,是理解关中“厚葬”传
统的基础。人之死亡造成的恐惧和忧虑被富有美感的仪式所呈现出的道德力冲淡了,形成了哀而

不伤的丧礼基调。其中,差异化的社会关系群体的各得其所与各就其位,呈现出强烈的秩序感。
因此,关中丧葬仪式的意义不在仪式之外,而在仪式本身,此即仪式的“礼”化。丧葬仪式并不

是对诸如物品之类的仪式对象的操弄(这种方式必然走向一种巫术实践),而是伦理化社会关系的

展演。在下文中,笔者分别考察丧葬仪式所呈现出的死者与其子代、门子、村庄以及“外家”间的伦

理性关联。这些不同的关系维度均构成了伦理生命展开的重要内容,因而也是死者伦理生命之延

续和生命价值之最终实现的基础和保证。仪式“礼”化的过程是死者的自然生命向伦理生命转化的

过程,同时也延续、强化和更新了村落社区关系。
(一)孝道与家庭的绵延

丧葬仪式的一个基本目的是完成子代的送终,从而实现死者的“善终”,这是孝道的基本内涵,
仪式过程中的“献饭”典型地体现了孝子尽孝的义务。但是,与此同时,死者善终的一个保证在于家

庭的传承。子代对家系的继承,才是死者伦理生命之延续的基本条件。关中丧葬仪式中的“顶盆”
凸显的正是继承的意义。因此,孝道不仅指向过去,而且面向未来。

关中丧葬仪式过程中,“灰盆”又称“孝盆”,它是放在死者灵前供前来吊唁的客人烧纸所用,出
殡当天需要由孝子顶盆,直至走到出村的第一个十字路口将之摔碎,这样死者在阴间就能“享用”到

①

②

按照中国传统丧葬制度的界定,丧礼属于凶礼之一,包括丧、葬、祭三个部分。其中,丧主要关于生者的行为规范,葬则关乎死

者应享待遇的礼制,包括葬制与墓制。从一定程度上看,“丧”构造了前台的仪式内容,而“葬”则构建了后台的仪式内容。

笔者及团队同仁在河南周口等地的调研也发现,当地的葬礼也具有较为浓厚的美学色彩,诸如“二十四拜”的叩拜礼,过程相

当复杂和讲究,且根据与死者的关系不同而有不同的要求,据受访者介绍,葬礼的过程,往往吸引一些其他村民驻足观赏。另外,诸如

“抬花架”之类的仪式,也体现了葬礼的礼乐之美。



孝子及客人所烧的纸钱。当地农民说:“只有继承人才能顶盆,其他人不能替代。”而在农民的观念

里,只有儿子才是继承人,女儿不能算是继承人。那些没有儿子的家庭,在丧葬仪式中就没有顶盆

人,这在村庄里会被认为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情。在以前,要是没有儿子的,人工抬棺时,就把纸盆放

在棺材顶上,到了村口时,抬棺材的人一斜,纸盆就摔下去了。现在,用灵车拉,也是一样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中的丧葬仪式中,长子作为“丧主”的色彩也体现得颇为明显,无论是表示

尽孝的“献饭”仪式,还是表示继承的“顶盆”仪式,长子都具有优先权,体现了不同于其他孝子的特

殊资格。那么,为什么要强调长子在仪式中的特殊地位?
关中农民有“长子继承”的说法,长子继承的内容值得进一步探究。滋贺秀三认为,子代对父代

的继承包括人、祭祀和财产这三个要素,但首先,“所继的是人,这是继承的本质”,而财产的继承象

征着“人格连续关系的实际上的效果”[13]。历代以来,中国虽然在皇家贵族实行过“嫡长子继承

制”,但大部分普通百姓家庭仍然是以“诸子均分制”完成对父代财产的继承。当地人也认为,虽然

儿子都是继承人,但“儿子之间也是有顺序的”。虽然财产可以在多个儿子之间均分,但父亲的人格

却需要由长子来继承。长子继承并不是指长子对父代的财产或祭祀的义务具有独享权,而是指长

子继承了父亲的人格,继承了作为父亲应该有的责任、义务和权利,从而延续着父亲的伦理生命。
正所谓“长兄如父”,随着父亲的离去,长子在大家庭中就要担负起父亲的角色,以使整个大家庭能

够继续延续发展,从而接续着死去先辈的遗志。
(二)归宗与门子的认同

关于关中地区的社会特性,以秦晖提出的“关中模式”最为出名,其中,在“宗族关系方面,关中

没有南方那种法典化的族规、财力雄厚的祠堂族产与足以向政权挑战的族权”[14]。贺雪峰在关中

农村调研时也发现,“户族”在村庄中具有特殊的整合作用,“所谓户族,就是血缘关系较近的同宗家

庭”[15],是五服内关系基础上的家庭联合体。户族,关中人将之称为门子,是关中农民基本的自己

人认同单位。在丧葬仪式上,一方面,门子通过“上门牌”的仪式得以呈现和表达;另一方面,门子的

成员也参与了丧葬仪式的组织与安排,为孝子分忧。
“出门牌”的习俗在关中大部分农村都存在,据《武功县志》记载:出讣告,俗称‘出门牌’,主要目

的是叙述死者生卒年、月、日、安葬时间、地点及儿孙辈姓名①。与“出门牌”相对应的程序叫“上门

牌”,当地人将“在门牌上书写儿孙辈姓名”的过程称为“上门牌”。严格说来,“上门牌”的人一定与

逝者是本家,且上男不上女。“上门牌”的顺序一般是儿子、侄子、孙子、侄孙……一直写到“五服”以
内的全部男性子孙。通常情况下,某位男性能够上门牌,说明他与逝者本人或与逝者丈夫具有男系

血缘关系,且为晚辈。
表面看来,与逝者或逝者丈夫之间具有血缘关系是某男能够“上门牌”的基本资格。然而,在现

实中,在涉及上门牌资格及其具体称谓方面,当地人并非简单依据血缘,而是参考实际的家庭关系。
即有的男性虽与逝者或逝者丈夫之间具有直系血缘关系,但却由于某些原因无法按正常规则“上
门牌”。

例如,关中金村的蒋继洪兄弟7人,因为孩子多,家里穷,他二哥20岁时到外村做上门女婿,且
改姓。六弟幼年时同样因为贫穷而“卖”给邻县某家“当儿子”,改姓。蒋继洪讲:“按理说,六弟的儿

子算我侄儿,但是门子里不把他当自己人。我三哥去世时,六弟的儿子虽然上了门牌,但身份是‘爱
侄’———说明不是自家人。”而二哥在外村做了上门女婿后,一直没有生育儿子。考虑到老三有四个

儿子,就把老三的三子送给二哥“当儿子”,且跟着二哥改姓。老三去世时,这个“过继”的儿子虽然

上了门牌,但写的是“爱子”,而非“儿子”。蒋继洪说:“虽然是老三的亲儿子,但是已经给了老二了,
而且都改姓了,所以不能写在‘儿子’一栏里。”

① 根据《宝鸡县志》,出讣闻又叫“出门牌”,是以文字形式奉告亲友、族人噩耗。士大夫地主多善用此,平民百姓常多遣人报丧。



这说明,门子并不具有完全依靠血缘关系而来的自明性,其原因在于关中农民所特有的家系认

同。虽是逝者的亲身儿子,但由于已经过继给外出做上门女婿的兄弟,且已经改姓,便不能像正常

的“儿子”一样上门牌。而有的男性虽与逝者或逝者丈夫之间没有直系血缘关系,但却可以“上门

牌”。这种情况多见于有“上门女婿”或“养子”的特殊家庭。“上门牌”意味着门子以死者为中心而

界定,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死者的“归宗”,同时也厘清了门子内的关系,并通过公开的方式进行仪

式性确认。它既明确了死者的关系脉络和社会位置,也由此更新和定义了在世者的关系格局。在

此,死者的“归宗”已经不再存在性别差异。儒家文化虽具有男系主导的特征,但同时也为女性提供

了生命价值的实现框架。女性经由丰满的生命历程,已经实现了其作为夫家“宗”之一员的身

份[16]。经由“上门牌”,门子的成员便可以明了各自在丧葬仪式组织过程中的责任和义务,例如总

管的产生以及报丧、打墓、待客等事务的安排,都主要依托门子来完成。门子的参与是无条件的,作
为一个结构性自己人单位,它是死者伦理生命稳定而有力的依托。

(三)人情与村庄公共性生产

关中农村的丧葬仪式是村庄中最具有公共性的事件,丧礼中的人情实践一般遵循着自己的一

套系统,它超越了一般人情往来的性质。譬如,红事的人情范围往往只是部分村民,但丧葬仪式上

的人情往来往往涉及整个村庄,调动着整个村庄的参与,呈现出强烈的公共性。村庄的参与表现在

两个方面:首先,在整个葬礼过程中,很多事务单靠门子内的人也难以完成,邻里之间会相互帮忙。
例如,打墓和抬棺材所需的劳力很多,往往超出了门子的劳力供给能力,因而需要邻居们来提供帮

工。其次,平时不存在人情往来的家庭之间,在一方家庭有人去世时,也往往会带上鞭炮纸钱参与

吊唁和祭拜。在这个意义上,仪式过程蕴含了人情互动的过程,且赋予人情互动以神圣性和超越性

意义。在丧葬仪式的烘托下,人情的互动往往超出村庄原有人情互动的层次和边界。对于农民而

言,日常生活中因矛盾和纠纷而造成的关系隔阂,往往可以通过丧葬仪式得以修复。在这个过程

中,仪式过程进一步强化和显化了村庄共同体的凝聚力,是村庄共同体再生产不可或缺的环节。
当然,村庄的整体性参与也不是无条件的,它建立在死者生前在熟人社会中的“做人”状况。只

有在熟人社会中熟谙如何做人、懂得礼尚往来,才是农民眼中的懂礼之人,去世时才会赢得村民广

泛的吊唁,死者的伦理生命才能获得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社会承认。丧葬仪式的村庄公共性建立在

个体死亡之必然性的现实预期上,既然每个人都是会死的,帮助别人最终也是帮助自己甚至自己的

后人。因此,从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来看,丧葬仪式构成了村庄中一个个流动的焦点,每一次仪式

都形成了村庄秩序的一次整合契机,死者由此实现自己的伦理生命,而生者也获得了一种公共性的

仪式体验。
(四)寻根与“外家”的权利让渡

在汉人的丧葬仪式中,娘家和舅家(可统称之为“外家”①)也拥有极高的地位,在丧葬仪式的过

程中,娘舅家享有报丧的优先权,迎亲的优先权,同时也是“献饭”食材的优先供应者。
具体来说,若死者是女性,则其娘家人在丧葬仪式中要受到特别的尊重;若死者是男性,则其舅

家(即死者母亲的娘家)在仪式中要受到特别的尊重。报丧时,若死者是女性,要先给娘家人报丧;
而若是男性,则要先给舅家人报丧。献饭时,女性死者要吃娘家饭,而男性死者要吃舅家饭。在葬

礼的诸多仪式中,“迎客”最能体现对娘家人和舅家人的尊重。“迎客”是在出殡的前一天下午开始

进行,死者的亲属都要前来吊唁,但“迎客”的第一顺序很重要。若死者是女性,必须先迎其娘家;如
果死者是男性,必须先迎其舅家。其余亲戚即使更早到达,也要在村口等候。对于“外家”在仪式中

享有的优先权,当地人解释为“寻根基”。
根基当然是相对于死者而言的。人类学对“舅甥关系”的讨论已经较为丰富,但更偏重权力关

① 与“门子”这一自己人单位相对。



系的视角。本文结合关中农民的本土解释,认为可以超越“舅甥关系”的范畴,将视野扩展到主家与

“外家”的关系,并放置在家庭发生学的脉络之中考察。在农民看来,“根基”代表着家庭的源头,其
缘由在于,一个家庭之所以能够存在,离不开娘舅这一层关系。家庭的延续依靠女性的生育力,而
女性来自于娘家;若是男性死者,其出生也是因为母亲的娘家(即死者的舅家)的“赠与”。一个家庭

与娘家或舅家的关系其实都是通过女性作为中介建立起来的,虽然女性是以一个外人的身份进入

男方的家庭,并服从于男方的世系,但是男方家庭始终要面对女性背后的家庭的存在,它是男方家

庭之所以可能的根基。娘家人对出嫁女子的一生都拥有一定程度的所有权,这种所有权不仅体现

为对出嫁的女子本身拥有一定的权利,而且在她(出嫁女子)的丧礼上,对她的儿子有权威;在她儿

子的丧礼上,对她的孙子同样具有权威[17]。“外家”作为死者的根基,其仪式过程中的在场是为了

完成其对死者的生命权利(娘家对妇女则为所有权,舅家对外甥则为监护权)的交接,从而赋予了死

者以圆满的生命过程,保证死者“叶落归根”,安然离去,彻底进入男方家系的绵延之中①。显然,没
有“外家”的在场,死者的伦理关系就缺少完整性,死者也就难以通过丧葬仪式的过程延续伦理

生命。

五、仪式“礼”化与社区秩序生产

丧葬仪式的基本目的是化解死亡造成的断裂。丧葬仪式之所以能够化解死亡的断裂感,根本

原因在于仪式实践本身的伦理注入。对于关中农民而言,虽然通过伦理生命的实现和延续可以克

服自然生命终结造成的死亡恐惧,但是伦理生命的延续仍然需要依托丧葬仪式的转化作用,丧葬仪

式通过前台与后台的空间建构,促成伦理生命与自然生命的最终分离。因此,在关中的丧葬仪式

中,生与死之间的勾连并非通过“交融”式的狂欢达成,相反,其弥合机制在于丧葬仪式建构的道德

空间,它将不同的生者纳入其中,死者伦理生命借由与这些生者的关系而达成和被确认,并得以延

续和张扬。伦理生命的延续又进一步化解了自然生命终结之于家庭和村庄秩序可能的扰乱和

破坏。
由此可见,仪式不仅仅是一套指向某种文化观念的动作和符号,文化以规范和伦理的形态渗入

仪式,如此一来,仪式实践的过程也就成为仪式“礼”化的过程。通过礼的实践,自然的人类情感被

赋予了典雅的表达方式与渠道。死亡引发的恐惧和悲伤的情感在前台的道德空间中得以升华,转
化为一种道德实践。这套仪式以死者为中心,丧主固然是仪式过程的主要角色,其不仅是死者伦理

生命的承载者和延续者,而且保证了家庭的绵延。但除此以外,门子、村庄乃至“外家”等这些不同

层次的关系以不同的方式和规则参与到仪式过程之中,且在丧葬仪式的过程中得以整合,赋予整个

丧葬仪式以秩序感。通过重新界定和强化死者与差序格局中之生者的关系,进一步实现了生者之

间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因此,在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是社会还是文化,都是具体的存在,村庄社会是具体社会

而非抽象社会,每个成员的身份是在具体的关系中定义的。仪式并不外在于社会和文化,相反,文
化秩序和社会秩序需要在现实的仪式实践中不断地激活和更新。丧葬仪式中以死者为中心聚焦的

社会关系服从特定的伦理规则,在父子则为孝道与家庭的绵延,在门子则为归宗与认同,在村庄则

为人情与公共性的生产,在“外家”则为对死者生命的守护,这些不同层次的关系都通过仪式性的场

景呈现出来。在延续了死者的伦理生命的同时,也实现了家庭和社区秩序的再生产。
然而,伴随着中国农村社会基础结构之变,丧葬仪式也在逐渐发生变化。例如,追悼会中很重

要的一项仪式是“三献”,以前是分三次进行,现在一般是一次进行。以前对亡者的祭拜一般会持续

① 在一些场合下,尤其死者为女性的场合,“外家”的优先在场,也是为了保证自己作为一个“共同监护人”能够履行职责,在非正

常死亡的情境中,“外家”与主家之间的协调和交涉,才能给死者一个交代,化解死者的怨恨,促成死者的成仁之路。



两三个小时,而现在为了给乐队表演留出时间,就把祭拜时间压缩了。乐队的表演内容也不再仅仅

是哀乐的演奏,而是多了更多的休闲和娱乐的色彩。如前所述,礼化的仪式需要遵循特定的规则和

规范,这些规则和规范始于农民生命价值的伦理化表达。当前的丧葬仪式变迁逐渐剥离了仪式的

神圣性和价值性的内核,仪式过程成为社会生活内容可以随意渗透的开放性过程,从而中断了丧葬

仪式通往“礼”的实践路径。丧葬仪式的意义越来越指向当下,而葬礼则容易隐退为仪式的背景。
从这个意义上讲,丧葬实践和仪式过程之间的意义关联逐渐瓦解,仪式过程蜕化为一种具有普遍意

义的动作结构,并且这套动作结构融入了更多的实际因素,例如时间成本、群众喜好等等因素。仪

式的社会面向逐渐侵蚀仪式的伦理面向,导致了丧葬仪式的变迁。由此可见,乡土社会转型和生活

世界理性化,压缩了丧葬仪式的运作空间。随着村庄社会关联渐趋弱化,仪式的规范性内核逐渐弱

化和剥离,丧葬仪式可能渐趋形式主义,异化为村庄“面子”展演的媒介[18]。在此情况下,仪式过程

的秩序生产意义弱化,反而可能耗损村庄社会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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